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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推进落实学前教育“活力开端”积点制保教质量监控与管理实施办法的若干意见
 
静安区学前教育“活力开端”积点制保教质量监控与管理工作是区域加强保教质量监控与管理的重要机制和手段，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各园所进一步规范办园行为，树立质量意识，保障幼儿健康成长。当前，学前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地方对学前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幼儿园保教工作，强化质量管理意识，进一步推进“活力开端”积点制保教质量监控与管理工作，确保静安学前教育有特色、有质量，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要坚持“规范办园、科学保教”的办园导向，遵循幼儿发展规律，构建“方向引领、专业支持”的园所保教质量自我监控与管理的动态机制，以儿童发展为中心，以教师专业发展为关键，促进园所办园质量整体提升。
2.要充分发挥评价对园所优质发展的推进作用，鼓励采用增量评价的方式，注重评价的过程性管理，提高园所发现问题、改进问题的能力，科学提升保教质量。
3.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行为督导评估方法》等文件精神，重视园所场地、设施设备及食品卫生的安全，杜绝责任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身心健康。
4.严格遵守与执行《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幼儿园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规范职业行为，重视管理及监督机制的建立与落实，进一步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努力成为“四有”好教师。
5.要常态开展园本化课程实施和优化的实践，课程设置符合幼儿发展需要，为幼儿提供学习和发展可能，形成动态的保教质量管理机制，对幼儿园课程实施方案、制度的更新和完善产生影响，并基于特色项目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及时总结经验，优化成果，形成一定的社会认可度。
6.尊重幼儿发展规律，关注幼儿个体差异，理解幼儿发展目标和幼儿发展评价之间的一致性，尝试评价工具的实践与开发，提供并观察幼儿在活动中的学习机会和真实表现，有效开展园本化的幼儿发展评价。
7.要坚持以幼儿发展为核心，通过评价，发现幼儿个体或群体的发展趋势、特点等信息，分析原因或影响因素，并提供改进思路，调整教师教育行为，优化课程，逐步形成支持幼儿个性化发展的园本化评价支持管理体系。


